
认证收费标准
1、 目的与使用范围
为了规范认证收费行为，加强机构对认证组织的认证收费管理，维护认证双方的利益，特制定此标准。
本标准适用于我机构开展的管理体系认证服务收费（不包括信息技术服务管理体系和信息安全管理体系）。
2、 认证收费原则
1. GRGT实施认证活动有偿服务，认证收入用于维持认证活动的正常进行，不以盈利为目的。
2. GRGT拒绝收取任何可能影响公正性的馈赠或赞助。
3. 认证活动的工作量依据申请组织的规模、认证领域数量、专业特性等按国家主管部门有关要求确定。
3、 认证收费标准
1. 初次审核
1.1 固定收费：申请费1000元，审定注册费2000元； 
1.2 初审审核费：3000元×审核人·日数；
2. 监督审核
2.1 年度监督审核费：3000元×审核人·日数；
2.2 年金：2000元/年；
3. 再认证审核
审核费：3000 元/人日×审核人·日数；
4. 扩大认证范围审核
审核费：3000 元/人日×审核人·日数
5. 说明：
5.1 审核人员在进行初访、预审核、正式审核和跟踪验证时发生的食、宿、交通费，按实际的支出费用由受审核方支付。
5.2 各种费用的具体金额和付费时间以认证合同为准。
4、 认证限价收费标准   

(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危害分析和关键点控制的基础价格要求
	

企业员工人数
	

QMS或FSMS/HACCP基础价格
	EMS 或OHSMS 基础价格

	
	
	根据申请认证组织环境因素复杂程度的不同， 或风险程度 的不同， 按高度复杂、中度复杂、低度(有限) 复杂的等 级，或一级、二级、三级风险程度，分别设定基础价格

	
	
	高度污染/一级
	中度污染/二级
	低度(有限) 污染/三级

	65 人以下
	1.2 万元
	1.6 万元
	1.4 万元
	1.2 万元

	66－125 人
	1.8 万元
	2.5 万元
	2.3 万元
	2.1 万元

	126－275 人
	2.1 万元
	3.0 万元
	2.8 万元
	2.6 万元

	276－625 人
	2.8 万元
	3.8 万元
	3.6 万元
	3.4 万元

	626－1175 人
	3.2 万元
	4.6 万元
	4.3 万元
	4.0 万元

	1176－1550 人
	3.6 万元
	5.4 万元
	5.1 万元
	4.8 万元

	1551－2000 人
	4.0 万元
	6.2 万元
	5.9 万元
	5.6 万元

	2001 人以上
	每增加一个审核人日，认证收费最少增加0.24 万元


(2) 监督审核的基础价格为相应初审基础价格的 1/3；再认证的基础价格为相应初审基础价格的2/3。
(3) 两体系结合审核的基础价格为相应的两个单体系基础价格之和的75%；三体系及以上结合审核的基础价格为相应的若干单体系基础价格之和的65%。
(4) HACCP体系和多体系结合时，按基础价格计算，不涉及折扣价格。
(5) [bookmark: _GoBack]本基础价格为认证费总价，不含交通费和食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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